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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 2024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4 年 12月 23 日，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在浙

江省海宁市盐官镇园区四路 10 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

四届监事会 2024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有关会议的通知，公司已于 2024 年 12 月

20 日以现场送达及邮件方式送达。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马德明先生召集并主

持，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人数为

2人）。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关于调整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调整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拟定具体方案，该等方

案及监事会逐项审议的情况如下： 

（一）发行价格的调整 

调整前：本次发行的认购价格为 8.85元/股，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总量）。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发行的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假设调整前



发行底价为 P0，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每股派息/现金分红为 D，调整后

发行底价为 P1，则： 

派息/现金分红：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现调整为：本次发行的认购价格为 8.85 元/股，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

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

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总量）。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发行的发行底价将作相应调整。假设调整前

发行底价为 P0，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每股派息/现金分红为 D，调整后

发行底价为 P1，则： 

派息/现金分红：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2024 年 4 月 10 日，公司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以 2023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69,005,53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0 元（含税）；2024 年 8 月 30

日，公司召开 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半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以 2024 年 6 月 30 日总股本 169,007,404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14 元（含税）。根据上述权益分派结果，本

次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8.85元/股调整为 8.69 元/股。 

（二）发行数量的调整 

调整前：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50,700,571 股，不超过本次发

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最终发行的股票数量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报中

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股数为准。 

现调整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数量为 49,484,821 股，不超过本次

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最终发行的股票数量以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报



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股数为准。 

（三）募集资金规模的调整 

调整前：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金额为 448,700,053.35 元。 

现调整为：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募集资金金额为 430,023,094.49 元。 

除上述调整内容外，本次发行原发行方案中其他内容不变。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调整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101）。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弃权、0票反对，该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公告编号：2024-104）。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弃权、0票反对，该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公司〈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修

订稿）〉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弃权、0票反对，该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公司〈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

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

稿）》。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弃权、0票反对，该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

和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议案》 

为保障中小投资者知情权，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公司根据相关要求，制定

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 2023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关主

体承诺（修订稿）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5）。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弃权、0票反对，该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106）。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弃权、0票反对，该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为全资孙公司辽宁国盛售电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是为满足

其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融资需求，有利于提高其融资能力。公司能够对全资孙公

司的日常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管理，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

利影响，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为全资孙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7）。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弃权、0票反对，该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参股孙公司提供股权质押担保的议案》 

本次股权质押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参股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其拓宽融

资渠道，解决其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需求，降低参股公司融资成本，决策程序合

法、有效，监事会认为以上担保事项风险整体可控，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的有关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参股孙公司提供股权质押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108）。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弃权、0票反对，该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浙江晨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 12月 24日 


